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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師培育科臨床教師資格認定要點 

97.05.14擬訂 

102.01.31三修 

103.10.10四修 

104.02.06五修 

107.04.20六修 

 

衛生署專科醫師訓練醫院認定標準 

2 年內教師培育

時數「教學能力」

課程 10 小時 

取得教師資格 

不符合 

符合 


